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

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二条 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是公司的常

设机构，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负责公司发展

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 

第二条 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机构，对

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负责公司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 

2 

第八条 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

义董事会议事规则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

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董事会议事

规则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

经济政策的要求；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

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董事会议

事规则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

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董事会议事

规则使职权；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第八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

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

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

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

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董

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

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露的，

董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

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勤勉义务。 



3 

第五十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通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公司章程对最低出席董事数或最低通过董事

数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除应当经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

独立董事 2/3 以上同意。 会议主持人根据

表决结果决定董事会的决议是否通过，并应

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

入会议记录。 

第五十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通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对最低出

席董事数或最低通过董事数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同意。会议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决定董事会的决

议是否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

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4 

第五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

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 议记录上签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

在会议上的发言做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

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管。董

事会会议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10年。 

第五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

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

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做出

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

书保管。董事会会议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10年。 

 

原《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本次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尚需提交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